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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实施进展情况
专项评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贯彻落实深圳证券交易所“质量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的要求，积极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3月制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并完成了信息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入开展深市公司“质量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的倡议》的相关工作要求，公司应当在年报、半年报披露时对实施进展进行专项评估，作为单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公司2025年度“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实施进展专项评估情况如下：
一、聚焦主责主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公司积极应对挑战，保持战略定力，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推动公司做强做优做大。截至2025年12月底，公司可控总装机容量1260.25万千瓦，其中火电931万千瓦，水电57.37万千瓦，风电21.4万千瓦，光伏243.32万千瓦，生物质2.16万千瓦。公司装机容量占湖北全省发电装机容量13901.45万千瓦（含三峡2,240万千瓦）的9.07%，公司火电装机容量占湖北全省火电装机容量4543.37万千瓦的20.49%。全年新增优质煤电装机100万千瓦，持续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新增新能源装机39.14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到26.13%。2025年全年，公司共完成发电量344.4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4.12%，其中火电发电量同比减少16.66%，水电发电量同比增加19.18%，风电发电量同比减少12.32%，光伏发电量同比增加3.46%。受发电量与售电均价同比下降的影响，公司2025年业绩有所下滑，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5.28亿元，同比下降22.2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66亿元，同比下降109.25%。
针对亏损局面，公司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减亏增效。对火电板块，着力提升中长期电量与辅助服务收益，严控燃料及运维成本；对水电板块，优化调度与水位控制，争取辅助服务补偿；对新能源板块，加快提升功率预测精度、加强设备治理与电费回收，全力推动公司经营业绩提升，助力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资本运营，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2024年12月3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以下简称再融资）新增股份成功上市。本次再融资向16名特定投资者发行A股普通股731,707,317股，全额募足3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10个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再融资发行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再融资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清洁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了上市公司进行权益融资、优化装机结构、降低负债压力的功能作用，同时也是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湖北省首家开展再融资用于新能源项目建设的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充分彰显了公司绿色转型发展的决心和成效。
2025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进行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定期披露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规范完成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及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等重点工作，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依法合规。
三、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2025年，公司认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修订完善《公司章程》，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治理水平。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经理层均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行权履职。公司分层分类建设各级董事会，着力建设科学理性高效董事会，充分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作用。动态调整决策事项权责清单，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董事会授权，定期报告董事会授权行权及执行情况，完善公司治理相关方的权责。完成董事会换届工作，新增1名职工董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证券监管规定，保持独立，认真履职，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6次，充分发挥了“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有力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保护了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持续夯实治理基础，开展制度建设专项行动，健全完善以公司章程为基础的内部规章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公司制度体系，编制完成了本部现行有效制度汇编。进一步健全合规运行机制，制发《公司2025年法治合规工作要点》《深化合规治理专项行动方案》并抓好落实，突出抓好合规流程管控，定期开展合规风险排查和数据采集工作，有效提升依法合规经营水平。
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透明度。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建立重大信息内部报告机制并进行持续优化，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司获评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2024-2025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评价A级。未来，公司将持续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前移信息披露安全屏障，强化流程管控，完善制度体系，加强组织保障，强化学习培训，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切实保障信息披露工作质量，完整、高效地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重视与资本市场的沟通，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投资者沟通机制。2025年5月20日，成功举办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6月12日参加了2025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就公司战略规划、生产经营、项目投资、规范运作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通过电话热线、互动易问答、接待来访等方式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全年电话接待投资者100多人次，深交所互动易回答提问155个，积极维护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增进了长源电力的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
五、以ESG为驱动，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立足能源电力行业特点和自身实际，不断把ESG理念与公司经营管理相融合。2025年，公司首次尝试采用“四支柱框架（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系统披露2024年度ESG报告，报告保持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专家委员会四星级半（领先）评价。积极参加国资委、中电联、中工报和中企协等组织的社会责任和ESG实践案例评选活动，再融资案例入选国资委中央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优秀实践案例、《半月谈》举办的“2025企业ESG可持续发展大会”优秀案例，国能长源随州公司智能仓储创新实践“不打烊的黑灯仓库”获得第六届现代工业企业ESG创新成果二等奖。ESG市场表现持续提升，万得ESG评级提升至AA级。公司再次入选“中国ESG上市公司央企先锋100”榜单，排名第72位，较上年同类榜单提升10位，充分展现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和成效。
六、持续开展现金分红，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
公司在保持稳健经营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并致力于提升投资者回报水平。2025年共计派发股利25,063.45万元，占公司2024年实现的可用于股东分配的利润比例为35.04％，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未来公司将继续通过稳健经营和持续分红，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回报，不断提升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
展望未来，公司将牢固树立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和积极回报股东的意识，聚焦主责主业，强化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落实到位，为增强市场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贡献力量。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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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编制单位：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55.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0,062.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项目
	
	60,562.00
	60,562.00
	
	 57,154.23 
	94.37%
	 已完成并网
23.76万千瓦 
	 -1,811.01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2、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
	
	41,418.00
	41,418.00
	
	 41,418.00 
	100.00%
	 已完成并网16.24万千瓦 
	 -1,266.10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3、国能长源随州市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100MW项目
	
	16,800.00
	16,800.00
	
	 16,800.00 
	100.00%
	2025年5月30日
	 -947.41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4、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目光伏电站项目
	
	25,820.00
	25,820.00
	
	 25,820.00 
	100.00%
	 已完成并网30万千瓦 
	 -1,874.28 
	否
	否

	5、国能长源潜江浩口2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0,710.00
	30,710.00
	
	 30,710.00 
	100.00%
	 已完成并网17万千瓦 
	 -1,854.77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6、国能长源谷城县冷集镇23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35,400.00
	35,400.00
	3485.48
	 35,400.00 
	100.00%
	 已完成并网17.01万千瓦 
	 -313.02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7、国能长源荆州市纪南镇1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2,940.00
	12,940.00
	
	 12,940.00 
	100.00%
	2024年9月12日
	 -754.07 
	否
	否

	8、国能长源巴东县沿渡河镇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13,632.00
	13,632.00
	
	 13,632.00 
	100.00%
	2024年11月27日
	 139.91 
	否
	否

	9、国能长源荆门屈家岭罗汉寺7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7,505.00
	7,505.00
	
	 7,505.00 
	100.00%
	2024年3月6日
	 -91.78 
	否
	否

	10、国电长源谷城县盛康镇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7,545.00
	7,545.00
	
	 7,545.00 
	100.00%
	已完成并网
4.79万千瓦
	 -522.37 
	不适用，投产不足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11、补充流动资金
	
	47,668.00
	47,668.00
	3470.37
	 50,153.81 
	105.21%
	不适用
	
	不适用
	

	支付承销费
	
	
	
	
	845.88
	
	
	
	
	

	置换发行费用及中介机构服务费
	
	
	
	
	47.17
	
	
	
	
	

	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
	
	
	
	
	91.51
	
	
	
	
	

	银行手续费
	
	
	
	
	0.09
	
	
	
	
	

	利息收入
	
	
	
	
	
	
	
	62.69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00,000.00
	300,000.00
	
	 300,062.69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300,000.00
	300,000.00
	
	 300,062.69 
	
	
	 -9,232.2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二期项目、汉川市新能源百万千瓦基地三期项目、国能长源随县百万千瓦新能源多能互补基地二期100MW项目、国能长源潜江浩口2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能长源谷城县冷集镇23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电长源谷城县盛康镇5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至本报告期末尚不足一个完整年度，因此“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列为不适用。
国能长源荆门市源网荷储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钟祥子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国能长源荆州市纪南镇1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能长源巴东县沿渡河镇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能长源荆门届家岭罗汉寺7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受《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政策影响，实际上网电价未达预期，截至报告期末，上述项目效益暂时未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兴华核字（2024）第 011515 号），截至 2024年11月5日，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349,277.05 万元。 2024年12月1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243,285.92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截至2024年12月12日，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实施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5年12月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12月22日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3407.77 万元、现金管理收益和利息收入（预计不超过70万元，实际转出以资金转出日银行结息后的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25年12月31日，节余募集资金3470.37万元已全部用于永久补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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